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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旁聽規則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五條 旁聽人應遵守

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旁聽應於本

會所設旁

聽席為之。 

二、不得擅自發

言 及 高 聲

叫 喊 鼓 掌

等 妨 害 會

場 秩 序 情

事。 

三、不得隨地吐

痰 及拋 棄

紙屑、果皮

等 污穢 會

場情事。 

四、不得懸掛布

條標語，影  

響議事情

緒情事。 

第五條 旁聽人應遵守

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旁聽應於本

會所設旁

聽席為之。 

二、不得擅自發

言 及 高 聲

叫 喊 鼓 掌

等 妨 害 會

場 秩 序 情

事。 

三、不得隨地吐

痰 及拋 棄

紙屑、果皮

等 污穢 會

場情事。 

四、不得錄音、

錄影。 

五、不得懸掛布

條標語，影

響議事情

緒情事。 

為配合本會大

會議程錄音與

錄影直播作業 

，以順應社會潮

流及符合民眾

知的需求，爰刪

除本條文第四

款「不得錄音、

錄影。」規定，

並將第五款變

更為第四款。 

 


